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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空港股份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463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24-010 

 

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延长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存续期限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

任。 

 

一、投资合伙企业概述 

2017 年 9月 21 日，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空港

股份）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空港天

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投资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空港天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空港天

慧）出资人民币 3,000 万元成为投资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潍坊高精尖基金）的有限合伙人事项，并于 2017 年 10 月签订

《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合伙

协议》），空港天慧持有潍坊高精尖基金份额为 18.07%。内容详见 2017年 9月

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 www.sse.com.cn《空港股份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空港天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参与投资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公告》。 

截至目前，潍坊高精尖基金共对 8 个项目进行了投资，完全退出项目 3 个，

部分退出项目 1个，天慧科技已累计从潍坊高精尖基金项目获得项目退出回款约

3,725.55万元，剩余项目 5个。 

潍坊高精尖基金原合伙期限将于 2024年 5月 15日到期，经普通合伙人提议

并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将潍坊高精尖基金原工商登记经营期限由 7 年变更为

13年，现将潍坊高精尖基金延期情况公告如下： 



2 

 

二、关于延长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及基金存续期限的情况 

潍坊高精尖基金原合伙期限将于 2024年 5月 15日到期，为实现基金投资收

益和保障合伙人利益最大化，创造更好的项目退出窗口，实现最优的基金收益和

合伙人权益，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对潍坊高精尖基金经营

期限及基金存续期限进行如下变更： 

将潍坊高精尖基金原工商登记经营期限由 7 年变更为 13 年，自潍坊高精尖

基金取得营业执照之日（2017 年 05 月 16 日）起算至 2030 年 5 月 15 日止；将

基金退出期由 2024 年 6月 14日到期延长至 2029年 6月 14日。 

2024 年 2月 19 日，全体合伙人签订了《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补充协议》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原《合伙协议》约定为 

合伙企业的期限为：7年，自本合伙企业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算。 

合伙企业的投资期限为：2 年，退出期为：3 年，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

将退出期延长两次，每次延长一年。 

（二）《补充协议》主要内容为 

合伙企业的期限为：13年，自本合伙企业取得营业执照之日（2017 年 05月

16 日）起算至 2030 年 5 月 15 日止；将基金退出期由 2024 年 6 月 14 日到期延

长至 2029 年 6月 14 日，上述新增退出期内不收取管理费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限符合基金实际运作情况，有利于寻求更加合适的时机

和方式退出已投项目，保障项目的投资利益最大化，公司及空港天慧无需投入新

的资金。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限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不会对公

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将按照《合伙协议》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责，密切关注基金的管理及投后

管理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2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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